3-6.4.2整體施工計畫書審查重點(範例)               表18 
主辦機關：                                          送審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稱：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承攬廠商：                                          文    號：
	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建議修正意見

	
	
	符合
	不符
	

	一、工程概述
	1.是否列出工程之主要施工項目及其材料、規格或工法等，並概估相關數量？
	
	
	

	
	2.工程契約內容如有特定語義名詞，是否已適當定義清楚？
	
	
	

	二、工地研判
	1.是否依據設計圖所提供之地質調查或土壤分析等資料進行詳細研判與複勘？
	
	
	

	
	2.是否對工址內地上所有用地、障礙物或既有設施有調查方法之說明？
	
	
	

	三、施工作業管理
	1.工地組織是否包括必要人員並明訂責任職掌？
	
	
	

	
	2.是否已檢討使用之主要施工機具及設備所需數量並有推估依據？
	
	
	

	
	3.是否已依工程內容配合工址特性對整體施工程序詳實規劃，並將臨時道路及附屬工程等納入考量？
	
	
	

	
	4.工務管理是否將主辦機關行政作業規定納入，並包括趕工協調會之規劃及各項書、圖之審查流程？
	
	
	

	
	5.是否說明材料進料後之管理方式，包括進料及儲存規劃？
	
	
	

	四、進度管理
	1.施工預定進度圖表是否已標示要徑作業項目，預定進度是否說明計算基準？
	
	
	

	
	2.施工前協調會議是否已召開，與施工相關之會議結論是否納入？
	
	
	

	
	3.各項協調會之召開時機或原則是否已明訂？
	
	
	

	
	4.進度異常之管理時機及方式是否已說明？
	
	
	

	五、施工臨時設施計畫
	1.工區配置是否考量車輛動線與材料運輸之便利性，並包括材料加工區、物料堆置區、臨時廠房等？
	
	
	

	
	2.整地計畫是否與工區配置相符，並說明舊有建物與障礙物之處理方式？
	
	
	


	項次
	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建議修正意見

	
	
	符合
	不符
	

	六、測量作業
	1.是1.是否提出控制測量方法及相關之參考精度？
	
	
	

	
	2.是否提出施工測量方法及放樣方法與項目？
	
	
	

	七、分項工程施工管理計畫
	1.是否已依契約規定擬訂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
	
	
	

	
	2.是否已針對各分項工程施工計畫項目間之關聯性作概要說明？
	
	
	

	
	3.是否擬訂分項工程施工計畫提送時程？
	
	
	

	八、勞工安全管理衛生計畫
	1.是否依工程內容與施工過程所需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組織，並以架構圖清楚說明及相關單位與人員之工作執掌？


	
	
	

	
	2.是否已提出勞工安全衛生協議組織及協議方式？
	
	
	

	
	3.是否訂定教育訓練之類別、對象、人數及其實施計畫？
	
	
	

	
	4.是否訂定自動檢查制度、執行方式及執行結果之確認方式？
	
	
	

	九、緊急應變及防災計畫
	1.緊急應變編組是否完整，及是否規劃緊急應變措施之處理程序？
	
	
	

	
	2.緊急應變連絡及通報系統是否已建構？
	
	
	

	
	3.對交通維持及安全管制措施是否充分說明並包括必要之施工圖說？
	
	
	

	
	4.對於運輸路線上之限制條件是否已充分檢討，包括容許之車輛型式、運輸條件與限制及運輸路線等？
	
	
	

	審查核章
	審查人員：                   工地監造負責人：

	備註
	1.5,000萬以上工程，才需另外提送勞工安全管理衛生計畫書，否則僅需於施工計畫書以一章節敘明即可
2.1,000萬以下或單純工程，經機關同意可將整體施工計晝及分項施工計畫合併辦理

3.100萬以下工程可將品質、施工及勞工安全計畫合併成一計畫送審
4.請確實依本工程特性實質審查計畫書相關內容，若有【不適用】之情形，請於【符合】及【不符情形】欄位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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